
附件 1 

育賢學校 

2024-2025 新抵港學童支援服務書面報價要求 

 

1 基本資料： 

1.1 服務日期：2024 年 10 月 7 日至 2025 年 5 月 30 日 

1.2 學生人數：約180人 

1.3 本校本年度接受新抵港學童支援服務的學生人數約為60 人，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來年度接受新抵港學童支援服務的學生人數要視乎實際人數而定。）  

 

2 學校對校本新抵港學童支援治療服務要求： 

2.1 服務項目(1)：新來港學童適應班 

2.1.1 導師： 

2.1.1.1 服務供應商須每組提供1位合資格的導師，平均師資資歷須達致大專程度或

以上，並提交資格副本及性罪行查核紀錄予本校。 

2.1.2 服務目標及範疇： 

2.1.2.1 介紹粵語的基本用詞、語音系統、語法特色等，教導日常生活中不同情境的

交際用語、潮流術語等，也會探討粵、普表達的差異，全面鞏固粵語說講基

礎。 

2.1.2.2 教導繁體中文書寫。 

2.1.2.3 須向校方提交有關課程大綱。 

2.1.2.4 向學生提供學習活動。 

2.1.2.5 認識香港文化，包括本地的傳統習俗，了解兩地之間的差異。 

2.1.3 服務日期、時間、開組數目、節數及對象： 

2.1.3.1 日期：7/10/2024 – 30/5/2025 

2.1.3.2 時間：星期一至四：下午3:00-4:00 及或 星期五：下午2:15-3:15 

2.1.3.3 開組數目：2-4組 

2.1.3.4 節數：上學期10節 (每節1小時) 

2.1.3.5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16-20人一組) 

2.1.4 服務質素及評估： 

2.1.4.1 小組完畢後，需向校方呈交一份總結性評估報告書。 

2.1.4.2 服務供應商須安排固定導師，如更換導師須得校方同意。 

2.1.4.3 本校老師有權進行觀課，以保持服務質素。 

2.1.4.4 導師須愛護本校學生，不可進行體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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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行政安排： 

2.1.5.1 導師的保險及強積金均由服務供應商負責。 

2.1.5.2 導師到校日遇天氣惡劣而教育局宣佈停課，雙方將協議另訂日期補課。 

2.1.5.3 本校若某種特別原因而臨時取消課程（不包括學校假期），會於二十四小時

前通知服務供應商，以便安排。  

2.1.5.4 如因特別情況導師遲到或缺席，按雙方商議後，根據缺席時間作出補課。 

2.1.5.5 費用已包教材及撰寫課後報告費用。 

2.1.5.6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或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學校會與服務供應商溝通協調，商

討可行安排，如改期舉行或以其他可行方法進行。惟若雙方最終未能在服務

有效期內對課堂安排達成協議而須取消活動，則學校只須繳付已完成課堂

的服務費用，並且不須承擔服務供應商任何的賠償責任及行政費用。 

2.2 服務項目(2)：新來港學童英文班 

2.2.1 導師： 

2.2.1.1 服務供應商須每組提供1位合資格的導師，平均師資資歷須達致大專程度或

以上，並提交資格副本及性罪行查核紀錄予本校。 

2.2.2 服務目標及範疇： 

2.2.2.1 提升學生對學習基礎英文的能力，教授學生英文文法的基本法則，英文文

法、字詞串寫方式、句子的先後次序和組織結構及應用技巧。 

2.2.2.2 須向校方提交有關課程大綱。 

2.2.2.3 向學生提供學習活動。 

2.2.3 服務日期、時間、開組數目、節數及對象： 

2.2.3.1 日期：7/10/2024 – 30/5/2025 

2.2.3.2 時間：星期二至四： 3:00-4:00 及或 星期五：2:15-3:15 

2.2.3.3 開組數目：4-5組 

2.2.3.4 節數：上、下學期各10節 ，共20節(每節1小時) 

2.2.3.5 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12-16人一組) 

2.2.4 服務質素及評估： 

2.2.4.1 小組完畢後，需向校方呈交一份總結性評估報告書。 

2.2.4.2 服務供應商須安排固定導師，如更換導師須得校方同意。 

2.2.4.3 本校老師有權進行觀課，以保持服務質素。 

2.2.4.4 導師須愛護本校學生，不可進行體罰。 

2.2.5 行政安排： 

2.2.5.1 導師的保險及強積金均由服務供應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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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 導師到校日遇天氣惡劣而教育局宣佈停課，雙方將協議另訂日期補課。 

2.2.5.3 本校若某種特別原因而臨時取消課程（不包括學校假期），會於二十四小時

前通知服務供應商，以便安排。  

2.2.5.4 如因特別情況導師遲到或缺席，按雙方商議後，根據缺席時間作出補課。 

2.2.5.5 費用已包教材及撰寫課後報告費用。 

2.2.5.6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或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學校會與服務供應商溝通協調，商

討可行安排，如改期舉行或以其他可行方法進行。惟若雙方最終未能在服務

有效期內對課堂安排達成協議而須取消活動，則學校只須繳付已完成課堂

的服務費用，並且不須承擔服務供應商任何的賠償責任及行政費用。 

 

3 本校其他相關要求 

3.1 付款安排：第一期費用將於完成50%課堂後一個月內繳付；第二期費用將於完成餘下

50%課堂後一個月內繳付。在任何情況下，學校只須繳付已完成課堂的服務費用。 

3.2 服務供應商須遵守已訂下之價目，未經雙方同意前不得在服務期內隨意加價、轉讓服

務權或終止服務。若服務供應商於合約期內更改全部服務或部份服務之價格，將不獲

接受。 

3.3 服務供應商須同意以下的終止合約機制： 

 任何一方如欲終止合約，須向另一方提出不少於 30 天之書面通知方能終止合約。 

 除非得校方同意，服務供應商不得更改合約中所載的全部或部份服務細則或服務

價格。若服務供應商未能遵守，學校有權即時終止合約而不作任何賠償。 

 在任何情況下雙方終止合約，學校只繳付服務供應商已提供的服務的費用。 

4 注意事項 

4.1 承投者須夾附有效的營運證明文件副本（如商業登記證等）以供核實。 

4.2 服務供應商需根據以上內容及要求安排有關服務。 

4.3 服務供應商須擬計劃書乙份一併寄回，以供各校方參考之用。內容除公司簡介外，並

應回應本報價要求內所關注的各點。 

4.4 服務供應商須遵守已訂下之價目，未經雙方同意前不得在服務期內隨意加價、轉讓服

務權或終止服務。 

4.5 若服務供應商未能於合約期內提供合約所載的全部服務或終止任何部份服務，或被

發現曾向校方提供虛假或失實資料或以賄賂行為而獲取合約，或其他特殊情況，校方

有絶對的酌情權，須以不少於 30 天之書面通知服務供應商終止合約，校方不需要負

上法律上的任何責任及賠償。然而，此舉不會損及校方對違約事件提出申索的權利，

包括但不局限於校方就未獲提供的服務另委服務供應商的權利。服務供應商須承擔

校方因此而遭受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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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對於服務供應商的僱員受傷或死亡，學校無須因此或就此負上任何法律責任，除非該

等傷亡事件是學校或其僱員疏忽引致。學校及其僱員若就該等傷亡事件遭人提出根

據本條款無須負責的任何法律行動、訴訟、索償、要求、費用或開支，服務供應商需

作彌補。 

4.7 服務供應商必須就前述的一切賠償或補償的法律責任，為所有僱員及其他可能受僱

進行任何與本合約有關的工作人士，向根據﹝保險公司條例﹞(第 41 章)獲授權並具

良好信譽的保險公司投保，投保費用自付。服務供應商必須在其僱用的任何人員履行

有關服務的整段時間內，保持保單有效。 

4.8 服務供應商須注意《防止賄賂條例》。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

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

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供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或回佣）影響

學校的選擇。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

關報價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4.9 服務供應商須注意，就運用學校資源，透過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非教學人員，必須

確保其工作表現和操守符合要求，包括防範及制止違反《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

其他法律的活動。若有關人員涉及不當行為，服務供應商應作出跟進安排。 

4.10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學校各級人員必須有效防範和制止任

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基於國家安全而容許學校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

相關合約： 

4.10.1 即使報價／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供應商曾經、正在或有理

由相信供應商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

活動為由，取消其供應商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

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有關供應商。 

4.11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4.11.1 承辦商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

全的行為或活動； 

4.11.2 繼續僱用承辦商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4.11.3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4.12 承辦委託書若有未詳盡之處，校方與承辦團體在雙方同意下，可作書面修訂，作附帶

條件實施。 


